
附件1

  编号：

工艺美术大师工作室
申  报  表
申    报    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工作单位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申  报  日  期：   　年    月    日

泉州市城镇集体工业联合社  制

填 表 说 明

1.本表一式三份，县级工艺美术主管部门存档一份，上报市城镇集体工业联合社二份。

2.填报本表时，大师、徒弟情况须附职业资格或职称证书、荣誉证书、身份证复印件。

3.填表内容及相关的证明材料不得弄虚作假。

4.本表统一用A4纸双面打印，用钢笔填写字迹清楚、端正。如填写内容较多，表中栏目不够填写，可另加附页。

	姓 名
	
	性别
	
	出生年月
	
	照片

	从 艺

年 限
	
	身份证号码
	
	

	工 艺

类 别
	
	联系电话
	
	

	最高学历

（学  位）
	
	毕业院校

及 时 间
	
	

	专业技术职称或职业资格
	
	获评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情况
	

	获评工艺美术大师称号
	
	获评其他

荣誉称号
	

	是否有工艺美术大中专院校建立

实习实践基地
	
	学校

名称
	

	通讯地址
	
	邮箱
	


	工作简历
	

	主要业绩
	

	开展校企

合作和对外

交流情况
	

	继续教育

情  况
	

	大师工作室

总面积
	㎡
	工作室人员数
	人

	个人创作室面积
	㎡
	展示交流场所面积
	㎡
	带徒授艺场所面积
	㎡

	徒弟情况
	姓  名
	性别
	出生年月
	晋升或获评荣誉、奖项情况
	联系电话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工作室主要

设施设备
	

	（一）本人同意上述填表内容（除工作单位地址、家庭地址、联系电话、邮政编码外）可向社会公示。

（二）填表人承诺：以上所填内容真实有效，如弄虚作假，本人愿意承担相关责任。

申报人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  月      日

	县级工艺

美术主管

部门、财

政部门意见
	              （盖章）

年       月      日

	市城联社、市财政局意见
	              （盖章）

年       月      日





